統計資料背景說明

                  圖書館統計—高雄市立圖書館閱覽概況
一、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：

   *發布機關、單位：高雄市立圖書館閱覽組
   *編製單位：高雄市立圖書館閱覽組
   *聯絡電話：(07) 2225136*8390
   *傳真：(07) 2288854

   *電子信箱：luna5313@kcg.gov.tw
二、發布形式：

   *口頭：

          (   )記者會或說明會

   *書面：

          (   )新聞稿      ( v )報表    (   )書刊，刊名：

   *電子媒體：

          ( V )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http://sub.khcc.gov.tw/~static/statistic.htm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

   *統計範圍及對象：凡高雄市立圖書館及所轄各分館(以下簡稱圖書館)均為統計對象。
   *統計標準時間：動態資料以該月1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，靜態資料（館藏數量、期刊及報紙）以月底之事實為準。

   *統計項目定義：

（一）利用圖書館人次：係指進入圖書館人次及申請利用圖書館軟、硬體之

      團體人次。
         （二）利用視聽教室人次：係指辦理視聽教室使用登記人次。
         （三）館藏數量：係指當月底圖書館實有書籍、地圖及視聽資料收藏數量。
         （四）館藏借閱冊數：係指全月借出之圖書及視聽資料總(冊)次數。

         （五）借閱率：（館藏借閱冊數÷館藏數量）×100%
         （六）期刊：係指提供閱讀之期刊、雜誌、印刷品等種類數。
         （七）報紙：係指提供閱讀之報紙種類數。
   *統計單位：人次、冊、冊次
   *統計分類：

（一）縱項目：按利用圖書館人次、利用視聽教室人次、館藏數量、館藏借閱冊數、借閱率、期刊、報紙別分。館藏數量及館藏借閱冊數按圖書-中文書、外文書及非書資料-地圖資料、視聽資料別分；借閱率按中文書、外文書及視聽資料別分；期刊及報紙按中文及外文分。
         （二）橫項目：按各圖書館名稱分類。

   *發布週期(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，如月、季、年等)：月

   *時效(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)：20天 

   *資料變革：
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：

*預告發布日期(含預告方式及週期)：次月20日前以公務統計報表發布。
   *同步發送單位：高雄市政府主計處、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。
五、資料品質：

   *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本館閱覽組依據本館及所轄各分館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借閱量統計、館藏統計等實際資料彙編。
   *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：
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(說明預定修正之資料、定義、統計方法等及其修正原因)： 
